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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做好现阶段就业见习工作的通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开发区管委会、县直有关单位：
高校毕业生是就业工作的重中之重，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渠道。为全面落实2022年企业见习民生工程目标任务，最大程度发挥就业见习稳定就业、促进就业的积极作用。根据省人社厅、省教育厅《关于引导高校毕业年度学生到中小企业实习见习促进留皖就业的通知》（皖人社秘〔2022〕41号）和市人社局《关于做好现阶段就业见习工作的通知》（池人社明电〔2022〕15号）文件要求，现就做好现阶段我县就业见习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引导支持企业建立见习基地。支持县经济开发区、乡镇工业集中区优质企业建立见习基地。开辟见习服务绿色通道，简化申报见习基地和见习岗位的认定程序。建立企业岗位需求清单和就业服务需求清单，引导企业按照用工需求开发见习岗位，重点面向高校毕业生稳定开发、持续提供一定数量适合见习的岗位。
二、精心组织高校学生及16-24周岁未就业青年赴企见习。开展“见习助就业、为企优环境”活动，加强见习工作对接，重点引导毕业前6个月的高校学生到企业参加就业见习。对就地接收实习学生参加见习的企业，以“免报直定”的方式，在见习系统中直接登记人员信息。企业吸纳高校学生参加3-12个月就业见习，见习期间，对见习单位按照每人每月不低于2000元标准给予见习人员基本生活补助的，给予见习单位按照每人每月1400元的标准补助：见习单位为见习人员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按照每人100元给予补助；同时给予见习单位每人200元标准指导费补助；对见习期满后与见习毕业生签订12个月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的，给予见习单位每人1000元一次性吸纳就业补贴。对在企业见习完成协议约定一半以上期限、并与见习人员签订1年以上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的，给予剩余期限见习补贴。
三、多渠道搭建见习供需对接平台。建立企业见习基地目录和见习岗位清单，通过安徽阳光就业网、政府网站、青阳就业微信公众号等媒体及时向社会推介。采取线上线下相结合方式，积极开展见习岗位进校园、进社区、进市场等活动，在各类招聘会中同步推出见习岗位。利用“未就业高校毕业生求职登记小程序”、“离校未就业高校毕业生实名制帮扶系统”，做好信息衔接和登记摸排，建立未就业毕业生见习需求清单，帮助见习基地招募见习人员，确保每一名有见习需求的未就业毕业生全部参加见习活动。
四、加大见习管理服务保障力度。建立企业见习基地带教制度，指导企业做好见习协议签订、岗前培训、待遇保障、人员管理等各项工作，督促见习单位按时发放见习人员生活补助，为见习人员统一购买人身意外伤害保险，妥善处理见习过程中出现的问题，依法维护见习人员合法权益。结合常态化“四进一促”稳就业专项活动，广泛开展赴企业走访调研，听取企业对见习工作的意见建议，加强见习全过程管理，确保企业见习活动规范有序。
五、切实加强就业见习宣传工作。各乡镇、开发区要通过多种渠道，扎实开展宣传，确保辖区内每一个企业都能了解就业见习政策，提高就业见习民生工程的知晓率。同时总结宣传见习留在企业入职的高校毕业生典型，营造有利于推动就业见习与留青就业无缝衔接的良好氛围。
    六、加强督查，严格考核。就业见习民生工作将作为今年就业考核工作一项重要内容，各乡镇、开发区要高度重视，县人社部门将适时开展督查、考核，确保就业见习民生工程各项工作落到实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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